附件2

2025年度包头市国家机关普法责任清单（共性）
部门单位（盖章）：包头市民政局                                                             填报日期： 2025.4.8
	序号
	普法主要内容及重点任务
	重点普法对象
	主要方式与措施
	责任部门

	1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

局系统干部职工
	把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重点内容，通过多种形式，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引导民政干部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断增强推进法治包头建设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机关党委

	2
	持续推进宣传宪法
	局系统干部职工
	坚持日常宣传与集中宣传相结合，组织民政系统参加并开展“12·4”国家宪法日和“宪法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
	政策法规科

局属各事业单位

	3
	深入宣传民法典
	局系统干部职工

社会公众
	结合第五个“民法典宣传月”通过市民政局官网、微信公众号刊发宣传信息、组织辅导讲座等形式，深化“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宣传活动，大力弘扬平等自愿、诚实信用、权利义务一致等法治精神，让民法典走到干部职工心里。
	政策法规科

局属各事业单位

	4
	深入开展党内法规学习宣传
	局系统全体干部职工
	结合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以党章、准则、条例为重点，认真学习各项党内法规，切实增强广大党员干部党章党规党纪意识，不断提高党性修养，把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
	机关党委

	5
	围绕落实“五大任务”、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两件大事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

局系统干部职工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依托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广泛开展“六部促进条例”“4·15”国家安全日、“民族法治宣传周”及相关法律法规学习宣传。组织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辅导讲座。
	局办公室

政策法规科

机关党委

	6
	持续开展优化营商环境法治宣传
	局系统干部职工

社会公众
	通过组织开展《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相关辅导讲座、印发《包头市民政局民政系统干部职工及行政执法人员学习资料汇编》以及依托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刊发信息等方式宣传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知识产权保护、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等相关法律法规。
	政策法规科

	7
	深入开展诚信建设宣传
	局系统干部职工

社会公众
	依托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政务媒体，积极组织包头市民政局普法志愿服务队开展《内蒙古自治区社会信用条例》等诚信相关法律法规宣传，组织开展局系统诚信文化交流学习，提升社会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
	政策法规科

局属各事业单位

	8
	实施公民法治素养提升行动
	局系统干部职工

社会公众
	依托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政务媒体及时刊发与公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政策解读文件，印发《包头市民政局民政系统干部职工及行政执法人员学习资料汇编》。
	政策法规科

各业务科室

	9
	开展“每月一主题”普法宣传活动
	局系统干部职工

社会公众
	结合“敬老月”系列活动，依托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政务媒体，积极组织包头市民政局普法志愿服务队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包头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等法律法规；上线《以案说法》栏目进行普法宣传。
	养老服务科

老龄工作科

养老服务中心


分管领导：闫慧                            具体负责人及联系电话：梁志远   5618638
附件3

2025年度包头市国家机关普法责任清单（个性）
部门单位（盖章）：包头市民政局                                                              填报日期： 2025.4.8
	序号
	普法重点任务及主要内容
	重点普法对象
	主要方式与措施
	责任部门

	1
	结合3.15系列活动，开展民政领域法律法规和惠民政策宣讲
	社会公众
	组织包头市民政局普法志愿服务队宣传民政惠民政策，现场发放惠民政策“一卡通”宣传资料。
	政策法规科

	2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与民政领域息息相关的“婚姻家庭篇”内容进行普法宣传；宣传惠民殡葬、文明祭扫、移风易俗等内容
	社会公众
	依托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政务媒体刊发普法宣传信息，利用“520”、“七夕”等重点节日在婚姻登记机构进行《民法典》中“婚姻家庭篇”法律宣传；结合清明节、中元节等传统祭扫时间节点，在行风热线节目中播放宣传惠民殡葬、文明祭扫、移风易俗、绿色生态安葬内容，提高政策知晓率，扩大覆盖面。
	社会事务科

	3
	结合社会组织管理工作，重点宣传《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取缔非法社会组织办法》等法律法规
	社会组织负责人

社会公众
	依托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政务媒体刊发普法宣传信息，并进行政策解读，组织举办全市社会组织年检业务培训班、社会组织负责人培训班等开展普法宣传。
	社会组织执法监督局（社会组织党建办）

	4
	结合儿童福利工作，重点宣传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及我市儿童福利政策
	各旗县区民政局儿童福利工作人员

社会公众
	依托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政务媒体刊发普法宣传信息，并进行政策解读，结合“六一”儿童节系列活动组织各地区未保站开展普法宣传活动，组织开展儿童主任、儿童督导员培训班、上线《以案说法》栏目进行普法宣传。
	儿童福利科

	5
	结合社会救助工作，开展《包头市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办法》等社会救助政策培训宣传工作。
	各旗县区民政局社会救助工作人员

服务对象
	通过召开培训会，对社会救助政策进行培训，通过走访入户、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发放惠民政策包等方式对社会救助政策进行宣传。
	社会救助科

	6
	结合中华慈善日等时间节点，开展第十个“中华慈善日”主题活动。
	社会公众
	依托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政务媒体刊发普法宣传信息，并进行政策解读，组织开展第十个“中华慈善日”宣传活动，拍摄慈善领域宣传视频，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社会知晓度，营造人人向善的社会氛围。
	慈善事业促进科

	7
	结合区划地名管理工作，开展《地名管理条例》、《行政区域界线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知识宣传
	各旗县区民政局区划地名管理工作人员

社会公众
	依托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政务媒体刊发地名文化、法律法规宣传信息，组织开展全市“乡村著名行动”工作专题培训会，提升基层地名管理工作能力水平。
	区划地名科


分管领导： 闫慧                          具体负责人及联系电话：梁志远    5618638
